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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復式正義是什麼？在司法中扮演的⾓⾊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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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⽂

⼀、什麼是修復式正義？

（⼀）為什麼要推廣修復式正義？

1. 基本概念

修復式正義這個名詞，或者法律領域中翻譯成修復式司法（Restorative Justice），對許多讀者來說或許是
第⼀次聽到，不過修復式正義在外國已⾏之有年。聯合國對修復式正義的定義為：「修復式正義是⼀種⽤以修
復犯罪者與被害⼈、犯罪者與社區之間因犯罪⾏為所造成損害的⼀種⽅式，並藉此⽅式了解犯罪⾏為對關係⼈
的影響，從⽽加以修復與反思其過犯。[1]」

2. 修復式正義在臺灣的發展概況（⾒圖1）

在臺灣，法務部⾃2008年將之列為重要政策，做為推動柔性司法[2]政策的⼀環，並於2009年訂定推動計
畫[3]。2010年由法務部⼋處地⽅檢察署推⾏「修復式司法試⾏⽅案」、2012年開始在全國地⽅檢察署辦
理[4]。2017年納⼊司法國是會議進⾏討論[5]。藉由修復式正義的模式，可以修復犯罪⾏為對⼈類尊嚴、財產
損失、健康或⾝體傷害、社區與環境、情緒與關懷以及和平、⾃主、⾃由、公⺠責任感的傷害[6]。更可以在過
程中，讓當事⼈將法庭上無法完整說明的情緒與感受，在程序當中表露出來。

圖1 修復式正義在臺灣的發展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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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怡成、鄭若瑟、謝慧游（2016），《校園法治教育的新思維：修復式正義》，⾴73-83。
法務部（2021），《⽤⼀個新鏡頭來看犯罪 建⽴以⼈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》。

 

（⼆）與傳統的「正義」差別在哪？

傳統上對於「正義」的概念，往往是藉由刑罰的⽅式達成的「應報式正義」，或是藉由補償社會的「賠償式正
義」。修復式正義不同於這些常⾒的概念，⽬標並不是在給予加害⼈痛苦，⽽是希望加害⼈在修復過程中，了
解被害⼈的傷痛；被害⼈也能夠在與加害⼈對話過程中，了解加害⼈⾏為動機[7]（參考表1）。

表1：傳統正義模式與修復式正義⽐較表
 傳統正義模式 修復式正義

追求⽬
標

透過報復性⼿段、賠償性⼿段或矯正措施，達到付出代價、導正
觀念與痛苦轉移

修復犯罪過程中對社會所造
成的傷害

具體⼿
段

徒刑、勞役、犯罪矯正 修復團體會議

來源：作者⾃製。
 

⼆、修復式正義該怎麼作？

（⼀）它是⼀種法定的程序嗎？

修復式正義⾃司改國是會議後，透過修法的⽅式，陸續納⼊刑事訴訟法[8]、少年事件處理法[9]、監獄⾏刑
法[10]等條⽂當中。
在刑事程序中，偵查時檢察官可依職權轉介進⾏修復會議；審判中，法官也可以視情況轉介進⾏修復會議；就
算已經在監獄服刑，監獄⽅也可安排相關團體進⾏修復⼯作[11]。少年事件中，少年法院可以在經過少年、少
年的法定代理⼈，以及被害⼈的同意後轉介。希望對話的加害⼈或被害⼈，都可以聲請進⾏修復。

（⼆）會不會強求當事⼈進⾏？

修復式正義是採取⾃願性質。若當事⼈或加害⼈其中⼀⽅並無意願進⾏修復⼯作，便不會強求。因此，雙⽅當
事⼈都可以⾃⾏決定是否加⼊對話，這也是修復式正義的重點。如果當事⼈並無意願進⾏溝通，強摘的果實不
甜，是無法達到修復式正義的⽬的與價值的。

（三）與⼀般的對話差別在哪？

https://www.moj.gov.tw/2204/2205/2323/2354/2388/2389/2390/8941/post


修復式正義會談的過程中，會由接受過相關訓練的領導者與偕同領導者參與。過程中運⽤部分團體輔導⼯作的
技術，進⾏觀點與情感表達，領導者與偕同領導者會進⾏程序與情境的控制，運⽤諸如同理⼼、簡述語意等助
⼈技巧[12]，促進加害⼈、被害⼈雙⽅都能夠有完整的時間表達⾃⼰的觀點與看法，進⽽了解彼此，達成共
識[13]。

三、結語：修復式正義的應⽤與限制

（⼀）應⽤的可能性

修復式正義不⽌可應⽤在犯罪領域中，在校園暴⼒事件的溝通[14]、智慧財產案件[15]以及軍隊爭執事件[16]、
監獄內的違規事件[17]等，也都可以使⽤。修復式正義是⼀種嶄新的觀點，注重最終修復的結果，以對話的⽅
式了解彼此，從⽽真正修復受損的社會機能與被害⼈對社會的信任。有衝突與紛爭的場域，就有適⽤修復式正
義的餘地。

（⼆）應⽤限制

部分案件並不適⽤修復式正義。例如性侵害犯罪以及會對被害⼈帶來⼆次傷害的事件，若實施修復式正義，會
造成⾝⼼層⾯的傷害。因此，除了當事⼈之間願意進⾏修復式正義以外，也需要由受訓過的⼈員評估是否適合
進⾏修復會議。在司法實務中進⾏修復式程序之前，會先經過兩階段評估，分別由個案管理⼈員與修復促進者
進⾏，以確保修復品質與避免參與者在過程中受到傷害[18]。

此外，修復式正義的⽬的在於溝通、修復，但並不強調最終的協議內容必須要以何種⽅式達到修復的結果。例
如在少年事件中所達成的損害賠償協議，可以作為執⾏名義進⾏⺠事強制執⾏[19]，但這並不是修復會議的重
點。因此，修復式正義也會遭到成果有效性的質疑，甚⾄引發加害⼈是否僅是想藉由修復會議，換取減輕刑
罰、假釋等機會[20]的質疑。但不同的處遇制度都可以對應適合的事件，雖然修復式司法有其限制，它依然是
⼀項可以繼續發展的專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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